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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冶政办函〔2025〕11 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大冶市招标投标
领域监管（服务）权责清单的通知

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还地桥镇，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

道办事处，东风农场管理区，市政府有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

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 号）、《湖

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招标投标市场管理的若干意见》

（鄂政办发〔2025〕27 号）等文件精神，落实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与省纪委关于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的相关要

求，进一步理顺招标投标行政监督体制，明确各部门单位工作职

责，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大冶市招标投标领域监管（服务）权

责清单》（以下简称《权责清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各有关部门单位要严格按照《权责清单》履职尽责，做

好本部门所管辖范围内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交易服务），

切实提升质效，营造公平公正、标准规范、便捷高效的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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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二、《权责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有关部门要根据法律法规

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和部门职能调整情况，对《权责清单》

进行动态管理，确保清单的合法性、时效性。

三、有关部门要切实创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健全完善综

合监管与行业监管相结合的协同机制，大力推进标前、标中、标

后全过程闭环监管，进一步提升全流程在线监管能力，加大公开

透明力度，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推进依法履职、规范履职、

阳光行政。

附件：1. 大冶市招标投标领域监管（服务）权责清单

2. 主要文件依据清单

大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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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冶市招标投标领域监管（服务）权责清单

序

号
主管部门名称 范围 权力事项 责任事项 备注

1
市发展和

改革局

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需要履行审

批、核准、备案手

续的项目。

依法落实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法

规。

1. 负责办理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手续，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提

供项目相关信息；

2.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3.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2 市财政局

1. 国有资产项目；

2. 实行招标投标

的政府采购工程

建设项目。

1. 依法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招标

投标活动，实施行业监督管理；

2. 依法对预算执行情况和政府采购

政策执行情况实施监督。

1. 负责督促市属国有企业依法履行招标人主体责任，严格内控制

度管理；

2. 负责将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执法中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时

向“信用湖北”等信用信息平台推送；

3. 负责落实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联合奖惩机制；

4.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5.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3
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项

目，具体范围按照

《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招标投标管

理办法》有关规定

执行。

依法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招标投标

活动及标后履约行为，实施行业监督

管理，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负责开展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对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

理决定，根据我市有关规定，将应当立案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移

交市城管执法局；

2. 负责督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3. 负责推进监管信息共享，落实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4. 负责协助建设、管理综合评标专家库；

5.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6.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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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管部门名称 范围 权力事项 责任事项 备注

4
市城市管理执

法局

城镇燃气、城市园

林绿化、城市环境

卫生以及市政公

用事业等项目。

依法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招标投标

活动及标后履约行为，实施行业监督

管理，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负责开展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对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

理决定，对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及时向“信用湖北”等信

用信息平台推送处罚信息；

2. 负责督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3. 负责推进监管信息共享，落实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4. 负责协助建设、管理综合评标专家库；

5.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6.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5 市交通运输局

1. 公路、公路桥

梁、公路隧道及其

附属设施等项目；

2. 水上、交通运

输辅助业等项目；

3. 其他由交通运

输部门行使行政

监督权的项目。

依法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招标投标

活动及标后履约行为，实施行业监督

管理，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负责开展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对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

理决定，对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及时向“信用湖北”等信

用信息平台推送处罚信息；

2. 负责督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3. 负责推进监管信息共享，落实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4. 负责协助建设、管理综合评标专家库；

5.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6.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6
市水利

和湖泊局

1. 防洪、灌溉排

涝、水土保持、水

利枢纽及其附属

设施的建设项目；

2. 其他由水利部

门行使行政监督

权的项目。

依法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招标投标

活动及标后履约行为，实施行业监督

管理，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负责开展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对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理

决定，对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及时向“信用湖北”等信用

信息平台推送处罚信息；

2. 负责督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3. 负责推进监管信息共享，落实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4. 负责协助建设、管理综合评标专家库；

5.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6.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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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管部门名称 范围 权力事项 责任事项 备注

7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1. 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矿业权出

让转让等项目；

2. 土地整治、地

质灾害防治、矿山

生态修复工程；

3. 林业工程和林

业有关的项目；

4. 其他由资规部

门行使行政监督

权项目。

依法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招标投标

活动及标后履约行为，实施行业监督

管理，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负责开展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对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理

决定，对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及时向“信用湖北”等信用

信息平台推送处罚信息；

2. 负责督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3. 负责推进监管信息共享，落实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4. 负责协助建设、管理综合评标专家库；

5.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6.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8 市农业农村局

1. 农业农村工程

和农业农村有关

的项目；

2. 其他由农业农

村部门行使行政

监督权项目。

依法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招标投标

活动及标后履约行为，实施行业监督

管理，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负责开展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对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

理决定，对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及时向“信用湖北”等信

用信息平台推送处罚信息；

2. 负责督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3. 负责推进监管信息共享，落实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4. 负责协助建设、管理综合评标专家库；

5.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6.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9

黄石市生态环

境局大冶市

分局

环保专项资金项

目以及由生态环

境部门行使监督

权项目

依法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招标投标

活动及标后履约行为，实施行业监督

管理，受理并处理投诉。

1. 负责开展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对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

理决定；

2. 负责督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3. 负责推进监管信息共享，落实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4. 负责协助建设、管理综合评标专家库；

5.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6.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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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管部门名称 范围 权力事项 责任事项 备注

10 市商务局

进口机电设备采

购以及由商务部

门行使行政监督

权的项目

依法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招标投标

活动及标后履约行为，实施行业监督

管理，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负责开展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对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理

决定，对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及时向“信用湖北”等信用

信息平台推送处罚信息；

2. 负责督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3. 负责推进监管信息共享，落实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4. 负责协助建设、管理综合评标专家库；

5.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6.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11 市卫生健康局

仪器设备以及由

卫生健康部门行

使行政监督权项

目

依法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招标投标

活动及标后履约行为，实施行业监督

管理，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

1. 负责开展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对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

理决定；

2. 负责督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3. 负责推进监管信息共享，落实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4. 负责协助建设、管理综合评标专家库；

5.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6.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12 市医疗保障局

药品、医疗耗材采

购以及由医疗保

障部门行使监督

权项目

依法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招标投标

活动及标后履约行为，实施行业监督

管理，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负责开展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对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理

决定，对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及时向“信用湖北”等信用

信息平台推送处罚信息；

2. 负责督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3. 负责推进监管信息共享，落实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4. 负责协助建设、管理综合评标专家库；

5.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6.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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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管部门名称 范围 权力事项 责任事项 备注

13
市文化

和旅游局

1. 文化旅游项目；

2. 由文化旅游部

门行使监督权项

目。

依法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招标投标

活动及标后履约行为，实施行业监督

管理，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负责开展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对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

理决定，对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及时向“信用湖北”等信

用信息平台推送处罚信息；

2. 负责督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3. 负责推进监管信息共享，落实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4. 负责协助建设、管理综合评标专家库；

5.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6.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14 市民政局

养老、慈善、福利、

殡葬等民政事业

领域以及其他由

民政部门行使监

督权项目

依法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招标投标

活动及标后履约行为，实施行业监督

管理，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负责开展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对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

理决定，对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及时向“信用湖北”等信

用信息平台推送处罚信息；

2. 负责督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3. 负责推进监管信息共享，落实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4. 负责协助建设、管理综合评标专家库；

5.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6.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15 市市场监管局
全市招标投标

项目

1. 对招标代理机构泄露保密资料、串通

投标损害国家及他人利益等违法行为情

节特别严重的，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2. 对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投标人以

他人名义投标、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情节特别严重

的，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3. 对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中标人违

法将中标项目转让、分包给他人、不

履行合同义务等违法行为情节特别严

重的，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1. 负责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定，及时向“信用湖北”等信用信

息平台推送处罚信息；

2.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3.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 8 -

序

号
主管部门名称 范围 权力事项 责任事项 备注

16
国家税务总局
大冶市税务局

全市招标投标
项目

1. 依法贯彻执行公共资源交易领域
税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 依法负责所辖区域内招标投标领
域各项税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

收入征收管理。

1.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领域联合惩戒机制；

2.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3.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17
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进入中心交易的
招标投标项目

1. 依法保障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
运行，建立进入中心交易项目的数据

库，管理、收集、存储、分析和发布
有关信息；
2. 依法对进入中心交易项目的招标

投标活动，进行全过程见证。

1. 负责依法依规对进入中心交易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提供场所和

全程服务；
2. 负责及时向行政监督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报告进场
项目的招标投标违法违规行为；配合有关部门处理投诉、举报事项

及监督检查等工作；
3. 负责及时、准确向黄石、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推送交
易数据；

4.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5.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18
市政务服务和
大数据管理局

全市招标投标
项目

1. 依法指导和协调本市的招标投标
工作，对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招

标投标活动实施综合监督管理，查处
规避招标行为；
2. 依法建立招标投标联动执法工作

机制；
3. 依法协助建立招标投标信用管理
体系，推进招标投标信息化工作。

1. 负责对规避招标行为作出处罚决定，及时向“信用湖北”等信
用信息平台推送处罚信息；
2. 负责按照联动执法制度组织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

3. 负责协调实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4. 负责协助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实现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共享；
5. 负责协助建设和管理综合评标专家库；

6. 负责建立健全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
同步”工作机制；
7. 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19 市司法局
涉及招标投标工
作的各行政部门

依法指导、监督全市招标投标领域执
法工作

负责监督、指导招标投标领域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行政检查和行
政执法工作

20 市公安局
全市招标投标

项目
依法查处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中涉
嫌犯罪行为。

1. 负责依法对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中涉嫌犯罪行为进行受理、
侦查；
2. 负责落实招标投标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三同

步”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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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主要文件依据清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3. 《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

4.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3 号）

5.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5 年第 24 号）

6.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利部令 14 号）

7.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

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4 号）

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

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 号）

9.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招标投标市场管理的

若干意见》（鄂政办发〔2025〕27 号）

10. 《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办法》（鄂公管委

发〔2021〕7 号）

https://www.waizi.org.cn/law/121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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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武部，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察委，市法院，

市检察院。

大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10 日印发


